
资料图片

B2 基层调解 2020 年 11 月 3 ?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金勇 E-mail:fzbjiny@126.com www.shfzb.com.cn

□法治报记者 金勇

员工正常辞职， 经济
补偿金该如何计算， “公

关费、 招待费” 是否属于
工资的一部分？ 当事人与

单位各执一词 ， 协商无

果， 向普陀区劳动争议人
民调解委员会提出调解申

请。

调解员抓住争议焦

点 ， 依法调解 、 普法宣

教， 分别从维护个人和企
业合法权益的角度剖析问

题， 劝说引导， 让劳动者
和企业管理方都能找到共

鸣， 最终成功化解了这起

纠纷。

报销费用怎么算

劳资双方各执一词

唐某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进

入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双方

签订了一份一年期的劳动合同， 约

定唐某工作岗位为行政主管， 月工

资 4500 元。 双方又签署了补充协

议书约定， 公司每月为唐某报销名

目为“公关费、 招待费” 等各类费

用合计 2000元。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双方劳

动合同到期终止。 某贸易发展公司

向唐某出具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的通

知， 并同意补偿唐某 1 个月工资，

但未明确具体金额。 之后， 某贸易

发展公司向唐某支付终止劳动合同

经济补偿金 4500 元。 唐某认为其

实际月工资收入为 6500 元， 公司

应给予经济补偿金 6500 元， 因此

要求某贸易公司补足差额。 双方协

商未果， 唐某向普陀区劳动争议调

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要求某贸易发

展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差额 2000

元。

普陀区劳调委受理这起劳动争

议后， 及时组织双方进行调处。 调

解员得知双方劳动合同期限为 1

年， 合同到期后贸易发展公司决定

不予续签， 在书面通知申请人终止

合同以后， 公司实际发放唐某 1 个

月工资 4500 元。 上述事实， 双方

当事人确认无异议。

唐某认为， 除劳动合同上约定

的月工资 4500 元外， 另有补充协

议书约定公司每月均固定发放报销

款 2000 元， 且其无需提供报销凭

据。 因此， 名义上的报销款实为月

工资性质收入。 唐某现场提供了银

行发放流水账单予以证明。 基于

此， 某贸易发展公司应按月平均工

资 6500 元为基数支付经济补偿差

额 2000元。

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则认为，

双方已经通过劳动合同以及补偿协

议两种形式， 明确了唐某月工资与

报销款属于两类不同的薪酬构成。

一年来， 唐某对此从未提出异议。

而当事人无需提供报销凭据仅仅是

公司人性化管理的手段， 2000 元

的报销款不应该计入工资构成。 现

在公司已经按其月工资 4500 元足

额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所以申请人

主张的 2000元差额是不合理的。

讲明法理分清是非

耐心化解劳动纠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 第 44条及第 46 条规定， 劳动

合同到期，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

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

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 法定经济补偿的计算方

法为： 基数乘上年限。

听了双方的陈述， 调解员认

为， 本起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如何确

定计算基数。 计算基数是按劳动合

同解除前 12 个月劳动者月平均工

资计算得出。 因此， 本起争议的关

键点在于是否将报销款纳入月平均

工资。 通常而言， 报销是指劳动者

因履行工作职责或受公司指派执行

公务产生合理费用后， 凭借业务发

生的原始发票核销获得相应的款

项。 原则上， 报销属于实报实销，

不会出现每月金额固定的情况， 如

果出现也是偶发状态。 在本起争议

中， 唐某每月享有固定金额的报销

款， 且无需履行报销手续。 这一工

资支付形式完全由某贸易公司决定

实施， 唐某是被动接受方。 因此，

可以得出结论： 唐某每月拿到的

“报销款” 是一种具有隐藏性的工

资发放形式， 实际上应为唐某的工

资组成部分。 如果对劳动合同约定

之外的其他工资支付的事实视而不

见， 则无异于变向肯定用人单位的

灰色行为， 此风不可长。

听了调解员的释法明理， 某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表示认可， 并同意

向唐某补足 2000元的差额补偿金。

调解员有理、 有据、 有节的普法宣

传， 迅速、 简便、 有效的息纷止讼

的调处方法受到双方当事人的一致

好评。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劳动合同到期不再

续约后， 因经济补偿金额引起的劳

动争议纠纷。

报销， 一般指用人单位对职工

因履行工作职责而产生合理花费的

核销。 报销的成立应当具备两个要

件， 一是该费用的支出是为了履行

工作职责， 它是用人单位对于员工

因公发生相关费用的补偿， 如出差

产生的交通费 、 食宿费等等 ； 其

次， 报销应当遵循用人单位有效的

报销制度。 一般报销提供的票据必

须与报销的用途是相一

致的， 比如出差所提供

的应当是火车票或机

票、 酒店住宿发票等；

而 “假报销” 对票据的

性质并无特别要求， 发

票内容可以五花八门，

只要求按数额交付同等

金额的票据即可 。 另

外， “真报销” 一般情

况下不会出现每月固定

金额的情况， 即使有也

是偶然状态。 而 “假报

销” 每月的金额是固定

的。 如果用人单位每月

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销款

金额是固定的， 且所涉

发票与工作无关的话，

一般都会将此认定为工

资。

本起劳动争议的焦点在于唐某

的经济补偿标准应当如何认定？ 调

解员查明双方在劳动合同确定月工

资 4500 元的同时， 又以补充协议

书形式约定公司每月固定发放 “报

销款” 2000 元， 且无需劳动者提

供报销凭据 、 履行报销手续 。 据

此， 调解员认为这个 “报销款” 应

属于劳动者月工资的一部分。 用人

单位 “假报销” 的行为多半是为了

规避一些法律风险， 如为了规避税

收、 降低社保基数等， 其实质就是

换了一种形式发放给劳动者的一部

分工资。 尽管从短期来看， 用人单

位好像是得到了一点小利， 但是从

长远来看用人单位往往得不偿失，

或将引发更大的法律风险。

调解员依法调解、 普法宣教，

分别从维护个人和企业合法权益的

角度剖析问题， 劝说引导， 让劳动

者和企业管理方都能找到共鸣。 这

一起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经

济补偿金争议 ， 在调解员层层推

进、 深入浅出的说服引导下， 双方

迅速达成一致。 面对纷繁复杂的各

类工资争议时， 调解员需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 从中抽丝剥茧， 找出现

象背后的本质， 正确区分劳动合同

约定事项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差异，

以事实为第一原则， 才能得出客观

理性的判断和调处方案。

“假报销”还是“真工资”？
普陀区劳动争议调委会抓住争议焦点顺利化解纠纷

□见习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朱文

二楼意外发生火灾 ，

楼上楼下 5 户人家都遭了
殃。 几家人的空调、 窗户

和家具电器受到不同程度

的损坏。 103 ?更因此导

致家中无法居住， 提出维

修期间要暂住在责任人家
中。 到底如何进行赔偿，

几名当事人来到了居委
会。 金山区朱泾镇西林调

委会耐心劝说， 成功调解

这起纠纷。

【调解过程】

今年 1月 14 日上午 7 时左右，

朱泾镇某新村 203室一居民家中发

生火灾，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将

火扑灭。 203 室房屋因火灾损毁严

重， 还导致一人受轻伤， 此外， 楼

上楼下也因此产生了一定的财产损

失。 上午 9时， 受伤居民被送往医

院救治。 经消防部门鉴定， 此次起

火原因系 203室居民的人为过失引

发。 当天下午， 楼上楼下共计 6 位

当事人来到居委会就火灾赔偿事宜

提出调解要求。

西林调委会受理此次纠纷之

后， 迅速开展工作， 深入了解详细

情况。 事发居民楼是一梯三户结

构， 起火位置在 203室， 火灾过程

中造成 201室一台空调、 三扇窗被

损坏， 302 室一块窗玻璃破裂 ，

303 室一扇窗、 两个空调外机和两

件外套衣服被损坏， 403 室一个空

调被损坏。 而 103 室则是 5 户人家

中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一家， 灭火

过程中使用的水造成电器、 家具与

部分家装被损坏。

由于责任明确， 6 名当事人在

居委会的会议室进行调解时情绪都

比较稳定。 损失方各自表达了自己

的要求， 主要问题集中在赔偿方式

上， 特别是空调外机的损坏， 受损

方都提出了要实物赔偿。 调解过程

中， 调委会将问题导向于以维修为

主， 由责任方承担全部维修费用，

也得到几位当事人的理解。 一番调

解下来， 现场的主要矛盾还是集中

在 103室的赔偿问题。 由于家中大

量积水， 家具、 寝具大多被浸湿，

墙壁也受潮严重存在安全隐患， 为

此， 103 室受损方要求责任人在维

修完毕前让其暂住在对方家中。 此

要求听起来符合情理， 但责任人家

中本身已一片狼藉无法居住， 自己

也只能去亲戚家借宿， 因此无法接

纳受损方居住， 调解员建议受损方

暂时可以去旅馆住宿。 103 室居民

表示会考虑这个建议。

看到受损方的态度都有了一定

的松动， 调解员趁热打铁地劝导，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愿意

看到， 但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们也私下协商过， 就是想解决问

题。 家里东西因为 203 室起火受

损， 对方肯定要负一定责任， 因

此， 我建议大家站在对方的角度想

一想， 如果是你自己遇到了这种事

情， 你会怎么想？” 经过这么一番

调解， 103 室居民最终作出了让

步， 很快达成了一致。

对于损坏的空调， 受损方自己

去找公司维修， 维修费用由责任人

承担。 对于烧坏的窗户和衣物， 直

接由责任人找人维修和赔偿。 至于

103 室， 由当事人自己写明损失，

再由责任人一次性赔偿。 最后共计

赔偿了 9000 元， 由责任人当场通

过微信赔付给对方。

【案例点评】

在火灾纠纷之初， 有些当事人

因为家里受损会表现得情绪比较激

动， 不太可能以理性的视角去配合

和解决问题。 调解员首先要稳定受

灾居民的思想情绪， 做好灾后安抚

工作。 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调解员

就可以运用共情法， 表达对受损方

的理解， 认同受损方的感受， 让居

民感觉自己被充分理解， 从而建立

起良好的沟通关系， 易于当事双方

接受调解员的调解。

二楼起火殃及四邻 如何赔偿各执己见
金山区朱泾镇西林调委会调解一起火灾赔偿纠纷


